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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95_c80_530538.htm 一．论述假释的条件（15分） 

假释是指对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一

定刑罚之后，因其认真遵守监规，教授教育改造，确有悔改

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而附条件地将其予以提前释放的制

度。 我国刑法根据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

刑事政策，设立了假释制度，有利于实现我国刑法的任务和

目的，促进犯罪分子改过自新。（若是法条分析题，此点要

答出） 根据《刑法》81条规定，对犯罪分子适用假释，须符

合对象条件、限制条件和实质条件。 （一）对象条件。是指

假释只能适用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其

他种类的刑罚，则因为性质、执行方式、或者无意义或无必

要等因素而不适用假释制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死缓犯

被减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后，符合假释条件的，可以适用

假释。 （二）限制条件。是指犯罪分子必须被执行一定刑罚

后，在确有悔改、并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假

释制度。惟有如此，才能保持判决的稳定性和法律的严肃性

。根据《刑法》81条规定和有关司法解释，被判处有期徒刑

的犯罪分子，必须执行原判刑罚1/2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

犯罪分子，必须执行10年以上；而死缓犯减刑后假释的，其

实际执行刑期不得少于12年（不包括死缓2年）。至于减刑的

间隔时间要求和起算日期都应当严格依法。 如果有政治、国

防、外交等方面的需要，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也可不受

上述限制。 另外，《刑法》82条规定，对于累犯及杀人、爆



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

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三）实质条件。

是指被适用假释的犯罪分子，必须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

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根据有关司法解释

，所谓确有悔改表现，是指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方面情形。1认

罪服法；2认真遵守监规，3接受教育改造；4积极参加文化、

技术学习；5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所谓不致再危害

社会，是指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一贯表现好，确有悔改表现

，不致违法、重新犯罪，或是年老，身体有非自残性的残疾

，并丧失作案能力。 此外，我们在把握适用假释的实质条件

时，应特别注意以下问题：1对未成年的罪犯的假释在标准上

可以比照成年犯依法适当放宽；2 对罪行严重的危害国家安

全的罪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主犯和累犯的假释，应依

法从严把握；3对老年犯和非自残性的残疾犯的假释，应注重

悔罪的实际表现。除了法定的情形以外，对于有悔罪表现，

丧失作案能力或者生活不能自理，且假释后生活确有着落的

老残犯，可以依法予以假释。 二．论述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

（15分）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此定义突出

了共同故意对共同犯罪的作用，是我国刑法中主客观相统一

原则的具体体现。 构成共同犯罪，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一

） 主体要件 共同犯罪的主体必须是二人以上，具体来讲，可

以分为下列情况： 1．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构成的共同犯罪。

这种自然人共同犯罪，要求个犯罪人都必须达到刑事责任年

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2． 两个以上的单位构成的共同犯

罪，即刑法理论中的单位共同犯罪。 3． 有责任能力的自然

人与单位构成的共同犯罪，这在刑法理论中称为自然人与单



位共同犯罪 （二） 客观要件 是指各犯罪人必须具有共同的犯

罪行为。所谓共同犯罪行为，是指犯罪人为追求同一危害社

会结果，完成同一犯罪而实施的相互联系，彼此配合的犯罪

行为。可以分为三种情形： 1．共同作为、共同不作为、作

为与不作为的结合。共同作为，即共同犯罪人均实施了法律

所禁止的行为而构成共同犯罪。共同不作为，即共同犯罪人

均未履行应当履行的义务而构成的共同犯罪。作为与不作为

的结合，即共同犯罪人中有人系作为行为，有人系不作为行

为。 2． 共同直接实施犯罪。在这种场合，共同犯罪人没有

分工，均直接实施犯罪的实行行为。 3．存在分工的共同犯

罪行为。具体表现为有组织行为、教唆行为实行行为和帮助

行为。在这种场合，各人的行为形成为有机整体。 （三） 主

观要件 共同犯罪的主观要件，是指共同犯罪人必须具有共同

的犯罪故意。所谓共同的犯罪故意，是指共同犯罪人通过意

思联络，认识到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并决意参加共同犯罪，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

态。具体表现为： 1．共同的认识因素。包括三个方面的要

素：一是认识到不是自己一个人单纯实施犯罪，而是与他人

互相配合共同实施犯罪；二是不仅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产生

某种危害结果，而且也认识到其他共同犯罪人的行为也会引

起某种危害结果；三是各共同犯罪人都预见到共同犯罪行为

与共同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2．共同的意志因素。其

中，直接希望危害结果发生，是共同直接故意；共同放任危

害结果的发生，是共同间接故意；在个别情况下，也可能表

现为有的基于希望，有的基于放任。 （基于上述理解，下列

几种情况均不能成立共同犯罪： 1．同时犯不是共同犯罪。



即没有共同意思联络，而在同一时间针对同一目标实行同一

犯罪。比如，两个小偷不约而同地去一富户家中行窃，碰面

后心照不宣，均盗得巨额财物。甲乙不构成共同犯罪。 2．

同时实施犯罪而故意内容不同，不构成共同犯罪。甲和乙两

个好友逛街，碰到少女丙，甲将其劫持到偏僻处，将其强奸

。乙不愿强奸，而强迫其掏出身上仅有的500元钱。甲和乙分

别构成强奸罪和抢劫罪。但甲乙不构成共同犯罪。因为二者

的犯罪故意内容不同。 3．超出共同故意以外的犯罪，不构

成共同犯罪。此种情况在刑法理论上称为“实行犯过限”。

案例2中，乙在甲的怂恿下也强奸了丙，少女哭着说要告甲强

奸罪，甲害怕了，将其勒死，而乙既未阻止，也未参加。则

甲乙二人就强奸罪构成共同犯罪，甲的故意杀人罪和乙的抢

劫罪则不构成共同犯罪。）（必须掌握，答本题论述题，案

例可不答） 三．论述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15分） 刑法的基

本原则刑法实体法所特有的并贯穿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活

动的基本原则。 我国1997年修订的《刑法》在第3、4、5条明

确规定了刑法基本原则，即罪行法定原则，刑法面前人人平

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该原则具有如下特点：为刑法

所特有；贯穿于整个刑法的始终，即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

。 （一） 罪行法定原则。 我国《刑法》第三条明确规定了罪

行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依照法律规定处刑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不得定罪处刑。”它的含义

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受处罚”

。它包括了犯罪和刑罚的法定化，犯罪及其法律后果的实定

化，以及刑法条文的明确化等三个方面的内容。 罪行法定原

则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具有非常具体的体现，主要有，刑法总



则部分具体而有详细规定了犯罪的定义，犯罪构成的共同要

件，刑罚的种类，量刑的原则等。刑法分则则明确规定了每

一种犯罪的具体构成要件和法定刑。这些都为正确定罪和量

刑确立了科学而又准确的依据。 罪行法定原则在我国刑事司

法实践中也有重要的体现。如，要求司法机关在具体办理各

案时，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要求司法机关为了适用法律

而解释法律时，必须忠实于法律原意，不得以司法解释代替

刑事立法等。 （二） 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刑法》第四

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

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说明在我国没有任何人可以有

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 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我国刑事立

法活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刑法总则中关于刑法适用范围的

规定，关于犯罪定义的规定，已经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刑

法分则中关于特殊主体犯罪的规定等都有力地证明了这点。 

在司法实践中，该原则也得到了很好的遵守。我们着重强调

对犯罪分子实行定罪平等、量刑平等以及行刑平等。同时，

我们也不否定刑罚的个别化。 （三）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

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

行与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也就是说罪行大小与刑事责任

的大小、刑罚的轻重应当相称。重罪重判，轻罪轻判。 罪责

刑相适应在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立法活动中，我国刑法总则确定了一个科学的刑罚体系，并

规定了轻重不同的处罚原则。分则则根据每种具体犯罪的社

会危害程度而设立了轻重不同的法定刑。 司法实践中，我们

严格贯彻量刑原则，解决好定罪、刑事责任与量刑的问题。

同时注意解决好量刑的精确化问题。并且正确运用法定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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